
 



 



 



 



 

 



 

 

石家庄高新区停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加强停车场管理，规范停车秩序，缓解机动车拥堵现状， 改

善城市人居环境，提升机动车通行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安全法》、《石家庄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 

《石家庄市停车场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我 

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停车场，是指供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 

的场所，包括公共停车场、专用停车场、路内停车泊位和非机动 

车停放点。 

专用停车场归还原产权所有人，由产权所有人参照《石家庄

市停车场管理办法》执行，充分发挥专用停车场市场调节作用。 

公共停车场、政府自建停车场、路内停车泊位，由区国有公 

司进行统一运营管理和维护建设，并按照财政管理有关制度予以 监

管。 

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停放点停放。没有设置非机动车停 放

点的，应当停放在不影响其他车辆、行人通行的地点。 

第二条 交警大队是停车场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，依法对停 

车场的使用进行监督指导，负责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和管理，参与 停

车场规划、建设的有关工作。 

经济发展局负责制定和动态调整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停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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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。 

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，依法 查

处价格违法行为。 

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负责停车场管理中涉及市容的监督 管

理，协助做好停车秩序治理工作。 

街道（镇）协助做好本辖区内停车管理工作，指导居民委员会

落实停车场各项管理规定。 

第三条 机动车驶入停车场后，按照停车场交通标志、标线 

指示有序停放。不得占用疏散通道、消防车通道、无障碍设施通 道

和城市绿地，共同维护停车场的道路交通安全、畅通和交通秩 序。 

第四条 公共停车场、专用停车场、街边路内停车泊位，进 

行分类管理，合理优化停车资源。 

易堵点位及易堵路段周边、大型商超、医院、机关办公等重

点区域及停车紧张区域的公共停车位采取日间即停即收费模式， 

参照市场定价收取停车服务费，晚7 点至早7 点机动车免费停放。其

他公共停车场继续保持机动车免费停放政策。 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照不同类别实行政府定价和市场调 节

价。 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的，遵循中心区域高于外 围

区域、交通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等原则，区分不同区域、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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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、车型，制定差别化收费标准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合理调 

控出行停车需求。 

第五条 探索建设智能停车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，推广应用智 

能停车诱导系统，实时向社会公布公共停车场和路内停车泊位分布

位置、使用状况、泊位数量等信息，实现信息查询、车位预约、 电子支

付、不停车快捷交费等服务功能，提高停车场管理智能化、 信息化水

平。 

在城市公共交通枢纽以及其他可以实现私家车与公共交通 

换乘的地段，应当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，方便公众停车和换乘。 

第六条 由交警大队为执法主体，城管、街道（镇）积极配 

合，成立联合执法中队，增强执法服务能力，对公共区域机动车 

未按规定线内停车等违规行为加大整治力度。 

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停车场管理规定的违法 

行为进行投诉举报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试行，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动

态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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